
臺北市各級學校辦理社團活動防疫指引 

110年 10月 6日訂定 

一、 依據教育部 110年 10月 4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130856號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10年 9月 27日新聞稿及教育部 110年

9月 24日臺教師（一）字第 1100118366號函訂頒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表演藝術類團隊練習因應 COVID-19防疫注意事項」

辦理。 

二、 學校應於社團活動前妥善與家長及學生溝通相關防疫措施及應

注意事項，並確保每位家長及學生皆已瞭解防疫宣導訊息，並

於社團開始活動後定期加強宣導。 

三、 進行社團活動時室內保持 1.5公尺，室外保持 1公尺以上之適

當社交距離，並全程配戴口罩。室內社團活動時間以 1節課為

單位，如安排連續 2節課以上，請於活動滿 1小時後休息 15分

鐘，始得繼續進行。另外，禁止於社團場地飲食。飲水應事前

備妥足夠量之個人裝備瓶裝水，不准共用或分裝飲用。活動完

畢後應清潔雙手，返家後立即盥洗更換服裝。 

四、 社團活動期間應落實實聯制，並確實掌握學生進行活動期間身

體狀況，如發生緊急情況，應確實依緊急處理流程處理。 

五、 場地規劃宜開放、通風，活動前後進行環境消毒，並進行人流

管控及完善動線規劃。 

六、 社團外聘教師入校應依「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總指引」之「相關人員入校防疫整

備」規定辦理（須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且滿 14日，疫苗第一劑

接種未滿 14日或未接種者，首次入校服務前應提供 3日內抗原

快篩或 PCR檢測陰性證明，之後每 7日進行 1次抗原快篩或

PCR檢測為原則）。 

七、 依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表演藝術類團隊練習因應COVID-

19防疫注意事項」，表演藝術類社團之吹奏類樂器可脫下口罩練



習，並應特別注意保持社交距離或區隔，惟不須演奏時應隨即戴

上口罩。另學校應加強相關防護配套措施。 

八、 表演藝術類社團（含吹奏類樂器者）每日務需填報「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表演藝術類團隊練習因應 COVID-19防疫注意事項」所

附之自我查檢表，正本留校備查。 

九、 學生辦理成果發表會或跨校性之社團活動，需向學校提報相關

計畫（含防疫措施），由學校審核通過始可辦理。於校內辦理應

遵守社團活動規範（室內保持 1.5公尺，室外保持 1公尺以上

之適當社交距離，並全程配戴口罩），集會活動人數上限為室內

80人，或室內超過 80人但容留人數符合室內空間至少 1.5米/

人(2.25平方米/人)；室外上限為 300人。校外租借場地進行

活動，務須遵守中央及該場地訂定之防疫規定，室內外場地人

數規範比照前項規定辦理。另國小部分不開放跨校性社團活

動。 

十、 本市中等學校辦理跨校性社團活動或跨校性成果發表會，應於學

校疫苗接種滿 14 日後方可辦理，並視疫情狀況隨時調整。倘跨

校性社團或跨校性成果發表會於本局所屬學校場地辦理者，參加

人員（如表演者、觀賞者等）以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滿 14 日，

或能提供 3日內抗原快篩或 PCR檢測陰性證明者為限。於非學校

場域辦理者，依中央及該場地訂定之防疫規定辦理。 

十一、 本市中等以上學校辦理體育性社團防疫相關規範，請依本市

各級學校體育課程開放防疫指引辦理。 

十二、 本指引將依據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之防疫規範訂定並將視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進行滾動式修正。相關未盡事宜，依中央

或本市相關指引補充運用之。 


